
金門縣社會團體申請書

受 文 者 金門縣政府

申 請 團 體 之 名 稱

附 件

請依下列順序夾成正本（親筆簽章）、影本各1份，
逐一確認後請打勾(請勿膠裝或放入資料袋)：

□ 一、申請書。
□ 二、章程草案。
□ 三、發起人名冊。
□ 四、全體發起人身分證明（影本1份）。
□ 五、其他依規定之必要文件(若無，可免附)。

1. 發起人代表（ 1人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
公文寄送地

址

       市縣　　 鄉鎮市區　　 村里　　       街路

　　  段     巷　　 弄　　號  　　樓之　　 室

電話 室內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       -

2. 聯絡人：　　            □先生  □小姐 （請勾選）　　　　　

電話及傳真
室內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       -

傳真號碼：

電子信箱             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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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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